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责任信息公开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要求，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及时公开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我公司现将2024年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进行公开，接受监督。
一、危险废物一览表
	废物名称
	废物类型
	产生/接收数量（吨）
	利用数量（吨）
	废物来源
	危险废物去向
	上年末贮存量（吨）
	本年末贮存量（吨）

	铅烟尘
	产生
	1698.5
	1698.5
	自行产生
	氧化炉
	0
	0

	铜浮渣
	产生
	30468.501
	30789.84
	自行产生
	浮渣反射炉
	326.896
	5.557

	酸泥
	产生
	522.49
	522.49
	自行产生
	氧化炉
	0
	0

	除铅渣
	产生
	14.947
	14.947
	自行产生
	氧化还原工序
	0
	0

	碱渣
	产生
	1058.577
	756.182
	自行产生
	暂存或贵金属回收工序
	1372.179
	1674.574

	泡渣
	产生
	1634.396
	1634.396
	自行产生
	阳极泥侧吹还原炉、氧化炉
	0
	0

	吹炼渣
	产生
	501.718
	501.718
	自行产生
	阳极泥侧吹还原炉、氧化炉
	0
	0

	苏打（碲）渣
	产生
	340.933
	316.389
	自行产生
	暂存或贵金属回收工序
	10
	34.544

	氯化铅渣
	产生
	387.357
	387.357
	自行产生
	阳极泥侧吹还原炉、氧化炉、浮渣反射炉
	0
	0

	铅铋渣
	产生
	4574.325
	4873.517
	自行产生
	阳极泥侧吹还原炉、氧化炉
	322.382
	23.19

	铋渣
	产生
	1117.532
	1209.521
	自行产生
	阳极泥侧吹还原炉
	129.806
	37.817

	阳极泥
	产生
	11156.549
	11588.963
	自行产生
	阳极泥侧吹还原炉
	654.783
	222.369

	氧化渣
	产生
	2321.899
	2321.899
	自行产生
	浮渣反射炉、锑品工序
	0
	0

	废耐火砖
	产生
	132.072
	51.133
	自行产生
	阳极泥侧吹还原炉
	0
	80.939

	锑烟灰
	产生
	2880.917
	1086.455
	自行产生
	锑品工序利用
	0
	1295.202

	
	
	
	
	
	济源市太行锌业有限公司
	
	

	白烟尘
	接收
	21920.24
	21428.1
	广西南国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锑银多金属综合回收循环经济及环境治理产业升级改造工程原料变更项目
	492.14
	0

	硫化物滤饼
	接收
	7967.32
	7967.32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丹霞冶炼厂
	
	0
	0

	浸出渣
	接收
	20967.2
	20967.2
	广西誉升锗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锑银多金属综合回收循环经济及环境治理产业升级改造工程原料变更项目
	0
	0

	氧化锌浸出渣
	接收
	39221.1
	19929.16
	汉源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二分厂
	
	0
	0

	
	
	
	19291.94
	四川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五分厂）
	
	0
	0

	铅滤饼
	接收
	201.94
	201.94
	广西南国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0
	0



二、危险废物管理领导小组
组  长：荆 涛（总经理）   电话：13877828411
副组长：覃 贾（副总经理）  电话：13607789806
成    员：李晓彤（生产安环科科长）  电话：18070838650 
          潘  俊（生产安环科副科长）  电话：13558089686
          廖  毅（铅厂厂长）  电话：15296899326
          黄  涛（综合厂厂长）  电话：17707885218
          
三、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责任制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环境，特制定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责任制度。
1、遵循环境保护“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工作方针和“三同时”规定，做到生产建设与保护环境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2、 公司负责人是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对全公司环境保护工作负全面的领导责任，并引导其稳步向前发展。
3、设立以总经理为首、各部门领导组成的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对公司的各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决策、监督和协调。
4、生产安环科是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公司全范围内的危险废物日常管理，各分厂负责分厂范围内的日常管理，并把目标和任务落实到相关责任单位。
5、按照“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的原则，生产安环科对本公司（分厂）范围内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负全面的领导责任；各分厂（科室）必须把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纳入本单位的管理工作中。
6、公司员工应自觉遵守国家、地方和公司颁发的各项环境保护规定，稳定生产装置长周期生产，减少生产过程中危险废物排放。
7、各生产部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颁布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和要求；积积参加与公司有关的环境保护工程项目建设，并在业务上接受生产安环部（科）的指导和监督。
8、公司生产过程中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活动必须遵守国家和公司的有关规定。
（1）禁止向环境倾倒、堆置危险废物。 
（2）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收集、贮存、转移、处置。
（3）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和包装物。
（4）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转移、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9、各生产单位不得接受没有转移联单或者与转移联单不符合的非本厂生产过程中的危险废物。
10、公司应当制定危险废物污染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定期进行事故演练。发生危险废物污染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公司应当按照应急预案消除或者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危害，及时通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并及时向事故发生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11、根据生产实际情况，生产安环科在装置开、停车和处理紧急事故过程中，密切配合生产单位，安全、有效地处理好危险废物的回收与排放，杜绝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12、对于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公司应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三同时”制度，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严格把关，防止新污染源产生。
13、建立健全公司环境保护网络、档案，生产安环部（科）指定专人负责各类环境保护统计工作，承担资料、档案收集和整理，以良好的管理手段，促进环境保护工作。
14、依照国家节能减排相关政策及要求，公司对节能减排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对违反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将视其情节轻重，追究相关责任。

四、部门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责任制
（一）生产安环科
1、主持公司（分厂）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日常工作。建立管理网络、档案、台帐，完善保护管理体系，监督各生产经营单位的污染物防治情况；
2、完善环境监测体系，监测和抽查全公司(分厂)各类污染物排放情况；
3、参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会审，监督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执行情况，负责新、扩、改建项目试生产报审工作；
4、按“事故四不放过”原则，组织污染事故调查；
5、编制环境保护考核指标，及时考核；
6、组织贯彻和实施国家环境保护环保法律、法规及上级部门环境保护文件、条例和决议，不断提高员工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环境保护与生产建设同步发展。
（二）生产部门
1、把污染防治纳入生产管理、控制过程。对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运行，必须与主体设施同时调度安排；
2、对生产系统开、停车和事故状态下的污染物排放要采取有效防范、应急措施，避免污染环境；当生产经营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生产安排要服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得把没有污染防治措施的工序或产品转移给其它企业。
3、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处理设施纳入生产设备管理程序，制定相应的、与动力、运行设备指标一致的考核指标，严格监督执行，减少跑、冒、滴、漏；对各类设备检修、大修，要确保污染物处理设施的检修质量，为生产经营服务。
4、确保污染物治理与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和评比；加强生产过程控制，做到达标排放；对不执行“三同时”规定或达不到要求的工程项目，有权拒绝接收和使用。
（三）财务部门
1、会同环保部（科）编制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计划、规划，统筹安排实施，使环境保护与生产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2、编制和审批环境保护项目补助资金计划，检查环境保护计划、规划执况情况。
3、负责环境保护资金及环境保护项目补助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负责排污费缴纳工作；参加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支付污染赔款和罚款。
（四）供、销及储运部门
1、负责环保设备，仪器、药品和备件等物资的供应工作，做好有毒有害物料的管理，防止在运输、贮存和发放时逸散泄漏污染环境；
2、完成回收物资及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运输、销售工作；
3、固体废物（含危废）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处置或处理，不得把可能产生二次污染的物料或中间产品转移给其它没有治理资质的企业。

五、各级人员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责任制
（一）总经理工作职责
 l、总经理对公司环境保护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负全面的领导责任；负责公司环境保护职能机构的建设，指导和监督公司环境保护部门的工作。
审查和批准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计划，并监督其实施，审查、批准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文件和各类报表。
2、主持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对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作出决策，确保公司生产建设与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同步协调发展，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二）生产安环科主管领导工作职责
1、在公司总经理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主持环境保护职能机构的日常工作，对公司总经理负责。组织公司员工学习和贯彻国家、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条例和决议，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2、全面了解和掌握公司资源综合利用、危险废物污染现状及其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及时向总经理汇报，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控制污染，发展生产。组织开展公司日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建立建全档案、台帐。
3、编制和修定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并监督、检查、协调其实施。
4、参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会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监督、检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的实施；参加工程竣工验收，防止新污染。
5、组织危险废物污染事故调查，按“事故四不放过”原则，向公司提出调查报告和处理建议。  
6、组织开展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宣传教育和保护业务培训，提高公司员工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素质。    
（三）环境保护管理人员工作职责
1、全面学习和掌握国家、地方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保护法律、法规；在管辖工作范围内坚决贯彻执行国家、地方法规、上级有关保护规定和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2、了解和掌握管辖工作范围的资源综合利用和污染物排放现状及其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及时向部门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对策建议，建立相应的档案、台帐。
3、参加编制和修订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4、管辖工作范围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的会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监督公司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的贯彻执行情况，参加工程的竣工验收，防止新污染源产生。
5、参加污染事故调查处理，提出处理意见。
6、参加业务技术培训和环境保护管理经验和技术交流，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负责对员工开展业务、技术培训，监督和指导其工作。
（四）监测化验人员工作职责
1、按照环境监测计划，采用国家环境监测标准方法，开展环境监测工作和安全卫生分析。
2、参加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装置考核测试和污染事故调查，配合金城江区、河池市环保管理部门进行地区性的环境监测调查。
3、按照规定的标准方法采样、分析、数据计算和填写监测分析原始记录，执行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体系，保证监测数据准确可靠；监测人员要对监测数据承担相关责任。
4、做好化学药品领用、保存和使用管理，防止泄漏和逸散而引起中毒和环境污染。分析化验余样、化学试剂必须妥善处理，不得污染环境。
5、监测人员必须熟知环境监测规程，熟练掌握采样、分析方法和分析测定技能，能够独立承担不同的环境监测和安全卫生分析任务。各类监测数据报经质检部部长审查后及时通知有关单位和部门。
（五）各生产单位主管环境保护负责人工作职责
1、对本部门的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负全面的领导责任，对公司总经理、所辖厂部领导和环境保护部门负责。         
2、组织本单位员工学习和贯彻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3、把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纳入生产、经营管理的重要工作，做到环境保护管理与生产管理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和评比；使环境保护和生产经营同步发展。
4、组织学习公司的有关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
5、参加本单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会审及设计审查，监督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防止新污染。对不执行“三同时”规定或达不到“三同时”要求的工程项目，有权拒绝接收和使用。
6、主持本单位环境保护管理、污染物治理工作，负责本单位污染事故调查、处理，并将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及时报送公司（厂部）环境保护部门。
（六）各生产班组、员工工作职责
1、在班组长领导下，负责本班组日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车间环保管理员的监督和指导。
2、组织本班组员工学习贯彻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不断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3、监督管辖范围内环境保护设施和主体装置同步运行。督促生产操作人员精心调控，严格控制工艺指标，不得乱排乱放而造成超标排放和环境污染事故；督促设备检修人员做好设备和污染物处理设施的维护保养，防止所管理设施泄漏和污染物流失。
4、参加本班组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提出处理建议。

